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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承诺”
生成内容有误将赔偿

某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程序，是某

科技公司基于自研大语言模型，开发并

运营的文本生成、信息查询类通用型智

能对话应用程序。

2025年3月，梁某在同意用户协议

后，注册并开始使用该应用。2025年6

月29日，梁某在应用中输入提示词询问

某高校报考的相关信息时，应用生成关

于该高校某校区的不准确信息。梁某

发现后，在对话中进行了纠正和指责，

应用仍继续回复称该高校确实存在这

一校区，并生成对争议问题的解决方

案，提出若生成内容有误，将向用户提

供10万元赔偿。之后，梁某将从该高校

官网查询到的招生信息提供给该应用，

此时应用承认其生成了不准确信息，并

建议梁某到杭州互联网法院起诉索赔。

梁某认为，该应用生成不准确信息

对其构成误导，使其遭受侵害，并承诺

赔偿，遂起诉要求某科技公司赔偿损失

9999元。

某科技公司辩称，对话内容由人工

智能模型生成，不成立意思表示；某科

技公司已充分履行注意义务，无过错；

原告未产生实际损失，某科技公司不构

成侵权。

AI可否
独立作出意思表示

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承诺”信

息是否构成人工智能独立、自主的意思

表示？是否可视为被告某科技公司的

意思表示？

法院认为，人工智能不具有民事主

体资格，不能作出意思表示。案涉AI自

行生成的“赔偿承诺”亦不能视为服务提

供者（被告）的意思表示，理由在于：第

一，人工智能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不能

作为意思表示的传达人、代理人或代表

人；第二，被告并无通过该AI模型这一

工具来设定或传达其意思表示的行为；

第三，一般的社会观念、交易习惯等尚不

足以使原告对该随机生成的“承诺”产生

合理信赖；第四，无证据表明被告曾作出

愿受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约束的外在表

示。

因此，该“承诺”不产生意思表示的

法律效力。

AI侵权
应适用何种归责原则

法院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依

据《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

法》属于“服务”范畴，而非产品质量法

意义上的“产品”。本案应适用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第一款的一般过

错责任原则，而非产品责任的无过错责

任原则。主要基于四点考量：其一，从

概念与构成要件上，该服务缺乏具体、

特定的用途与合理可行的质检标准；其

二，其生成的信息内容本身通常不具备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所指的高度危险性，

通常情况下不宜对信息内容本身采用

无过错责任原则；其三，生成式人工智

能服务提供者缺乏对生成信息内容足

够的预见和控制能力，对生成信息内容

不宜适用产品责任；其四，从政策导向

看，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可能会不当加

重服务提供者的责任，限制人工智能产

业的发展。

AI服务提供者
是否构成侵权

在案涉情形下，法院基于一般过错

责任原则，对侵权构成的各项要件进行

了逐一审查。

首先，关于侵权行为的问题。原告

主张受到的侵害是因信息不准确，致其

受误导错失报考机会，额外产生信息核

实成本、维权成本等，即纯粹经济利益

被侵害，而非人格权、物权等绝对权被

侵害，因此，不能仅依据权益本身被侵

害而认定行为的非法性或不法性，而

须从被告是否违反注意义务进行判

定。

其次，关于过错的认定。生成式

人工智能技术还处于高速发展的过程

之中，其应用场景亦具有很强的泛在

性，故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处在一个

动态调整的框架之中。法院采用动态

系统论，阐述了服务提供者应尽的三层

注意义务：一是对法律禁止的“有毒”、

有害、违法信息负有严格审查义务；二

是需以显著方式向用户提示AI生成内

容可能不准确的固有局限性，包括明确

的“功能局限”告知、保证提示方式的

“显著性”、在重大利益的特定场景下进

行正面即时的“警示提醒”，以防范用户

产生不当信赖；三是应尽功能可靠性的

基本注意义务，采取同行业通行技术措

施提高生成内容准确性，比如检索增强

生成技术措施等。经审查，被告已在应

用程序欢迎页、用户协议及交互界面的

显著位置呈现AI生成内容功能局限的

提醒标识。结合被告已采用检索增强

生成等技术提升输出可靠性的事实，法

院认定其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主观上

不存在过错。

最后，关于损害结果与因果关系。

原告主张其因信息误导而错失报考机

会并产生额外成本，但未能就此实际损

害的发生提供任何有效证据，依法难以

认定损害存在。进一步分析因果关系，

法院采用相当因果关系标准，认为案涉

AI生成的不准确信息并未实质性地介

入或影响原告的报考决策过程，二者不

存在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被告的案涉行为不具有

过错，未构成对原告权益的损害，依法

不应认定构成侵权。最终，法院驳回了

原告的诉讼请求。原、被告均未上诉。

判决现已生效。

全国首例生成式AI“幻觉”引发侵权之诉
杭州互联网法院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厘清责任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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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互联网法院跨境贸易法庭庭长 肖芄

人工智能时代已经来临，应当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促进

创新与权益保障相结合。当下存在一种观点，主张对生成式人

工智能侵权纠纷适用产品责任的无过错责任原则。然而，传统

产品的物理形态、功能边界和风险范围是明确且相对固定的，

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是算法基于海量数据、对用户开放

式指令的即时响应，其每一次输出都是不可完全复现的独特生

成。对此类纠纷适用产品责任，缺乏法律依据和法理基础。同

时，如果在技术发展初期对其苛以过重的严格责任，可能产生

“寒蝉效应”，减缓甚至阻碍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对生成式人工

智能服务侵权采取过错责任原则，有利于建构兼具弹性、适应

性与演化能力的回应型规则治理体系。通过对服务提供者有

无过错的判断形成对相关行为的理解与共识，在动态回应的过

程中不断寻找系统、合理的注意义务标准，不断演化形成新的

标准与规范，最终实现技术创新和权益保障的平衡。

需要特别提醒，社会公众在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时，应清

醒认识到其当前仅是“文本辅助生成器”和“信息查询的辅助工

具”，尚不是可靠的“知识权威”，更不能作为“决策替代者”，绝

不应轻信、盲从，而需多方验证，审慎决策。应通过案例宣传与

科普教育，使社会公众更加理性地认知AI的功能和局限，培养

对AI生成内容的基本怀疑精神与核查能力。

司法实践为AI治理
提供法理支撑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程啸

本案是我国目前第一起因

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幻觉”引

发的侵权纠纷。

第一，所谓人工智能可否独

立作出或代替服务提供者作出

意思表示的问题，其实质就是

人工智能是否属于独立的民事

主体的问题。本案判决依据民

法典关于民事主体以及意思表

示的规定，指出人工智能既不

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也并未

被我国现行法律赋予民事主体

资格，故而不是民事主体。同

时，考虑到社会一般观念、交易

习惯及用户协议中的明确表明

等因素，法院也否定了人工智

能可以代替服务提供者作出意

思表示。

第二，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

责任的归责原则问题是目前理

论界争议很大的一个问题。对

此，法院依据产品质量法、《生成

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等法律法规中关于产品、生成式

人工智能服务的规定，并考虑到

生成式人工智能所生成的信息

内容不具有民法典侵权责任编

所指的高度危险性、国家促进人

工智能发展的产业政策等因素，

认定其属于服务，而非产品，依

法应适用一般过错责任原则。

第三，如何科学合理认定生

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过

错，也是本案判决呈现的一大亮

点。在判决中，法院区分了不同

类型的注意义务并提出了相应

的认定标准。首先，服务提供者

对于确保生成式人工智能不生

成法律所明确禁止生成的各类

“有毒”、有害、违法信息负有的

是结果性义务，即一旦生成违法

信息就应当认定违法，服务提供

者存在过错。其次，服务提供者

应当依法履行对服务功能的显

著提示说明义务，即采取必要、

合理的显著提示措施，使得用户

能够了解、认知服务功能的局限

性。再次，就所生成内容的准确

性而言，服务提供者负有的是一

种方式性义务，即应当在综合考

虑技术措施水平、内容影响等多

种因素的基础上确定合理的注

意义务。

应当说，本案判决就服务提

供者注意义务所做的上述类型

化区分及提供的相应判断标准，

既考虑了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

保护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也

注意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自主

性特点、目前技术措施下模型

“幻觉”尚无法全部消除等客观

现实，发挥了民法典侵权责任编

的风险治理功能，对于未来我国

法院审理类似的案件具有极大

的参考价值。

赵媛媛赵媛媛 柯燕婷柯燕婷 作作

专家点评
《人民法院报》宋朵云 吴永安

当AI生成的不准确信息误导他人

时，是否构成侵权？近日，杭州互联网

法院审结全国首例因生成式人工智能

模型“幻觉”引发的侵权纠纷案，直面这

一技术应用前沿的法律挑战，对AI生成

内容的性质、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边界以

及侵权构成要件等核心问题进行了深

入阐释，为类似纠纷处理提供了重要的

裁判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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